

1 目的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集团车辆的增加，为加强车辆管理，保障行车安全，特制定本规定： 

2 范围

2.1 本管理规定适用于对集团及所有子公司的车辆及驾驶员的管理。

3 管理职责

3.1 车辆（含集团、华仪电气、子公司和成员企业）安全实行双重管理制度，行政上由所在单位管理，业务上由集团车队负责管理；车队队长负责对所有车辆维修、保养、年审等的监督和检查；

3.2 集团车队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全体驾驶员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和安全教育学习；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无故不到者每次处罚100元。

3.3 集团车队队长负责管理和监督全集团车辆的违规、违章处理工作；

3.4 集团车队队长负责新进驾驶人员驾驶技术的审核和驾驶员的年终考核；

4 驾驶员职责
4.1 严禁无证驾驶，所有车辆必须专人驾驶，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其他人驾驶，必须经主管领导同意后方可驾驶。未经许可擅自出车的，每次处以200元罚款；出现事故，一律由本人负责；

4.2 严格按法律、规章制度行车；若有违法、违规行为受处罚，由驾驶员自行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处理，费用由本人负担。

5 管理内容

5.1 处罚：车辆安全实行总经理负责，出现交通事故必须出具事故分析报告，根据交管部门事故责任处理意见，损失总额的3%-10%由所在单位总经理赔偿，5%-10%由驾驶员赔偿。

5.2 奖励：实行年终安全奖励制度，费用由所在单位支付；全年安全驾驶无事故的，奖励驾驶员3000元，奖励所在单位总经理3000元；如违规受交警部门处理，每扣1分，扣除年终奖300元，累计3次、总计扣6分或1次扣6分以上者，取消年终安全奖；总经理按所有车辆处罚的平均数进行处罚或奖励。

6 附则

6.1 集团各成员企业参照此规定执行。

6.2 本规定最终解释权归集团管理中心所有。

6.3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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